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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所于 2022年 6月 28日下达了《关于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

报告的二次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2】0645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会计师根据监管函的要求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核查，现回复如下： 

 

1.年报及回复公告显示，2019年至 2021年，公司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累计支出现金 27.55亿元，形成固定资产、在建工程 21.77亿元，差

额主要为采购设备预付款，以“其他非流动资产”科目核算。公司未按监管工作函要

求披露近三年长期资产支出、预付设备款前十大流入方的名称，也未说明原因。公

司年审会计师、独立董事均发表意见称，公司、控股股东等与资金流入方不存在关

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相关资金未直接或间接流入关联方。 

请公司补充披露：（1）2019年至2021年长期资产支出、采购设备预付款前十

大流入方的成立时间、注册资本、主营业务、缴纳社保人数、最近一年一期的营业

收入及净利润，并说明其是否具备开展相关业务的资质、能力及判断依据；（2）

逐一说明无法披露上述资金流入方名称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股票上市

规则》第2.2.7条关于信息披露暂缓和豁免的相关规定；（3）请年审会计师、独立

董事说明发表意见前采取的具体核查方法、过程和对应结论，是否获取了资金流入

方的具体信息及获取方式，逐一核实并说明公司未披露相关资金流入方的原因及其

合理性，发表的核查意见是否审慎、准确。 

公司回复： 

（1）2019年至2021年长期资产支出、采购设备预付款前十大流入方的成立时

间、注册资本、主营业务、缴纳社保人数、最近一年一期的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并

说明其是否具备开展相关业务的资质、能力及判断依据； 

①2019年至2021年公司购建长期资产支出资金前十大流入方的基本情况如下： 



2019年前十大流入方明细：                         单位：万元 

序号 厂家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1 供应商 A 2000年 11月 30000 机电安装工程、房屋建筑工程等 

2 供应商 B 2018年 7月 500 
电子设备、通信设备、计算机软硬

件销售 

3 供应商 C 2015年 1月 5000 
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半导体、

机械设备销售 

4 供应商 D 2007年 6月 4000 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及销售 

5 供应商 E 2012年 9月 100 电气设备调试工程施工 

6 供应商 F 2005年 1月 2500 半导体设备批发 

7 供应商 G 2017年 4月 2000 机械设备、电子设备制造及销售 

8 供应商 H       

9 供应商 I 2012年 12月 100 电子产品开发及销售、机械销售 

10 供应商 J 2014年 4月 1000 机械设备电气设备批发零售 

备注：供应商H为境外公司，公司与其仅合作过一次，目前联系不到该供应商，

无法提供其有关工商登记信息。 

2020年前十大流入方明细：                         单位：万元 

序号 厂家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1 供应商 A 2000年 11月 30000 机电安装工程、房屋建筑工程等 

2 供应商 B 2018年 7月 500 
电子设备、通信设备、计算机软硬

件销售 

3 供应商 K 1986年 6月 10000 
特气工程、净化工程的设计、施工、

总承包、维修保养 

4 供应商 C 2015年 1月 5000 
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半导体、

机械设备销售 

5 供应商 L 2007年 5月 1000 

自动化生产设备及零配件的销售、

自动化生产设备的销售代理及技

术咨询服务 

6 供应商M 2011年 4月 5000 机械设备销售 

7 供应商 N 2009年 9月 1200 
高科技新型电子元件及半导体设

备研发、销售 

8 供应商 O 2016年 11月 1000 
半导体设备再制造、销售；半导体

设备及零配件的批发 

9 供应商 P 2019年 9月 1000 
半导体材料与半导体各类元器件

生产设备销售 

10 供应商 Q 2013年 11月 500 
半导体设备研发制造和组装；机械

设备及配件销售 

2021年前十大流入方明细：                         单位：万元 



序号 厂家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1 供应商 Q 2013年 11月 500 
半导体设备研发制造和组装；机

械设备及配件销售 

2 供应商 B 2018年 7月 500 
电子设备、通信设备、计算机软

硬件销售 

3 供应商 R 2021年 10月 500 机械设备销售 

4 供应商 A 2000年 11月 30000 机电安装工程、房屋建筑工程等 

5 供应商 C 2015年 1月 5000 
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半导体、

机械设备销售 

6 供应商 K 1986年 6月 10000 
特气工程、净化工程的设计、施

工、总承包、维修保养 

7 供应商 S 2019年 2月 100 
半导体设备销售、翻新及半导体

零部件销售 

8 供应商 T 2018年 12月 1000 

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电

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的制造

销售 

9 供应商 U 1999年 11月 11500 
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设备销

售 

10 供应商 V 2019年 4月 5000 

智能化设备、自动化设备、电子

产品、电子元器件销售、半导体

器件专用设备制造 

②2019年至2021年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科目采购设备预付款支出前十大流入

方的基本情况如下： 

2019年前十大流入方明细：                         单位：万元 

序号 厂家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1 供应商 A 2015年 1月 5000 
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半导体、

机械设备销售 

2020年前十大流入方明细：                         单位：万元 

序号 厂家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1 供应商 A 2015年 1月 5000 
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半导体、

机械设备销售 

2 供应商 B 2007年 5月 1000 

自动化生产设备及零配件的销

售、自动化生产设备的销售代理

及技术咨询服务 

3 供应商 C 2018年 7月 500 

电子设备、通信设备、计算机软

硬件销售 

 



4 供应商 D 2013年 11月 500 
半导体设备研发制造和组装；机

械设备及配件销售 

5 供应商 E 2011年 4月 5000 机械设备销售 

6 供应商 F 2016年 11月 1000 
半导体设备再制造、销售；半导

体设备及零配件的批发 

7 供应商 G 2009年 9月 1200 
高科技新型电子元件及半导体设

备研发、销售 

8 供应商 H 2007年 6月 4000 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及销售 

2021年前十大流入方明细：                         单位：万元 

序号 厂家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1 供应商 C 2018年 7月 500 
电子设备、通信设备、计算机软

硬件销售 

2 供应商 A 2015年 1月 5000 
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半导体、

机械设备销售 

3 供应商 G 2009年 9月 1200 
高科技新型电子元件及半导体设

备研发、销售 

4 供应商 D 2013年 11月 500 
半导体设备研发制造和组装；机

械设备及配件销售 

经公司与上述供应商沟通，供应商均表示社保人数、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等财务

数据属于其商业秘密，不同意对外提供，因此未向公司提供该信息。公司与上述供

应商签订的合同中有保密条款（保密条款主要内容为：“任何一方从另一方获取的与本合同

相关的保密信息，双方在任何时候，即使在本合同终止后，都不得将其用于执行本合同之外的目的，也不得

透露给任何不承担保密义务的人”。“本合同保密信息是指合同双方所持有的，一方以口头、书面、数码或其他

形式向另一份提供或透露的商业机密、贸易机密、操作信息、技术信息、商务或财务相关的信息以及其他未

公开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合作方名称、财务数据、货源渠道、价格、结算方式、供货周期等”）。根据该

保密条款，在未经供应商同意的情况下，公司如披露其相关信息，将承担违约责任。

因此，公司无法取得并披露上述供应商缴纳社保人数、最近一年一期的营业收入及

净利润等信息。 

上述供应商主要为设备渠道商和供货商，在这些供应商中，有的是过往与公司

有过合作的，有的是在行业内有一定知名度的，有的是经行业内相关人员介绍的，

他们均具有丰富的渠道资源和从业经验。半导体设备不属于特种设备，因此销售半

导体设备不需要特殊资质，只需要营业执照中有设备销售经营范围，就可以从事该

类设备销售业务。根据公司与供应商合作的实际情况判断，上述供应商均具备开展

相关业务的资质和能力。 

 



（2）逐一说明无法披露上述资金流入方名称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第2.2.7条关于信息披露暂缓和豁免的相关规定； 

2019年至2021年公司购建长期资产支出资金的前十大流入方，无法披露名称的

原因和理由如下： 

供应商B为设备渠道商，货源地主要在日本、韩国、美国、欧洲，主要做刻蚀、

光刻类工艺设备等；供应商C为设备渠道商，货源地主要在韩国、日本、美国，主

要做扩散、检测类工艺设备等；供应商D为设备渠道商，货源地主要在日本、韩国，

主要做封装类工艺设备等；供应商F为设备渠道商，货源地主要在日本、美国，主

要做光刻、匀胶、量测类工艺设备等；供应商G为设备渠道商，货源地主要在日本、

美国，主要做前道晶圆检测类设备等；供应商H为设备渠道商，货源地主要在日本，

主要做光刻类工艺设备等；供应商I为设备渠道商，货源地主要在韩国、欧洲，主

要做外延类工艺设备等；供应商J为设备渠道商，货源地主要在日本、韩国、美国、

欧洲，主要做晶圆刻蚀类工艺设备等；供应商L为设备渠道商，货源地主要在韩国，

主要做扩散、刻蚀类工艺设备等；供应商M为设备渠道商，货源地主要在美国，主

要做扩散类工艺设备等；供应商N为设备渠道商，货源地主要在日本，主要做注入、

扩散类工艺设备等；供应商O为设备渠道商，货源地主要在日本、美国、欧洲，主

要做清洗、测试类工艺设备等；供应商P为设备渠道商，货源地主要在日本，主要

做刻蚀、测试类工艺设备等；供应商Q为设备渠道商，货源地主要在日本、韩国、

美国、欧洲，主要做光刻、刻蚀类工艺设备等；供应商R为设备渠道商，货源地主

要在韩国、日本，主要做注入、测试类工艺设备等；供应商S为设备渠道商，货源

地主要在韩国，主要做刻蚀、清洗、CVD类工艺设备等；供应商T既是生产商又是

渠道商，货源地主要在美国、日本、韩国，主要做特气工程和动力设备安装等；供

应商V为设备渠道商，货源地主要在日本、美国、欧洲，主要做注入、扩散类工艺

设备等。 

上述供应商均为设备渠道商，按照当前半导体设备市场情况，设备渠道商一般

不愿意向公众披露其主体信息和相关交易信息，这些信息构成了设备渠道商的核心

竞争力，如果公开对外披露，可能被竞争对手获悉，引发不当竞争，争抢货源，进

而对其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与上述供应商签订的买卖合同中有保密条款，根

据保密条款，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公司如披露其相关信息，将承担违约责任；

同时，公司与上述供应商合作涉及商业秘密，若公开披露，可能引来其他公司争抢



设备资源，导致公司失去商业机会，或者被迫增加采购成本，给公司带来经济损失，

损害全体股东利益，故公司根据有关规定，豁免披露上述供应商相关信息。 

供应商A为建筑商，为公司进行定制化的厂房建设、土建施工、安装工程等；

供应商E为设备生产商，为公司提供定制化空调冷却设备及安装工程服务等；供应

商U为设备生产商，为公司提供定制化电气设备及安装工程服务等；供应商K为设

备生产商，为公司提供定制化净化车间和气体设备安装工程服务等。公司与供应商

A、E、U、K签订的合同中均有保密条款，根据保密条款，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

公司如披露其相关信息，将承担违约责任；同时，公司与供应商合作涉及商业秘密，

若公开披露，可能给公司带来经济损失，损害全体股东利益，故公司根据有关规定，

豁免披露该供应商相关信息。 

公司采购设备预付款前十大流入方中的供应商A、B、C、D、E、F、G、H与

购建长期资产支出资金前十大流入方中的供应商C、L、B、Q、M、O、N、D存在

交集，按照列示顺序一一对应，分别为同一公司。公司采购设备预付款前十大流入

方中的供应商A、B、C、D、E、F、G、H无法披露名称的原因和理由，与公司购

建长期资产支出资金前十大流入方中的供应商C、L、B、Q、M、O、N、D一致。 

 

公司正在建设的“电力电子器件基地项目”及“产能优化设备技术改造项目”是

公司近几年重点建设项目，该项目投资金额大、建设周期长，项目建成后将对公司

产能提升和产品升级起到重要作用，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在项目建

设过程中，形成了多项公司独有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这些信息属于公司的商业

秘密或商业敏感信息，是公司核心能力和竞争优势的具体体现，对公司在市场竞争

中的生存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根据公司与相关供应商签订的合同，公司负有保密

义务，在未经供应商同意的情况下，公司如披露其相关信息，将承担违约责任。并

且相关信息一旦对外公开，可能引致不当竞争，导致公司失去货源或者被迫增加采

购成本，并对公司以及相关合作方的安全和利益造成难以预估的重大损失和不利影

响，损害投资者利益。因此，公司出于保护自身及相关合作方商业秘密原因，并在

充分尊重相关合作方意愿的情况下，豁免披露相关信息，具有合理性，符合《股票

上市规则》第 2.2.7条关于信息披露暂缓和豁免的相关规定。 

 

 



（3）请年审会计师、独立董事说明发表意见前采取的具体核查方法、过程和

对应结论，是否获取了资金流入方的具体信息及获取方式，逐一核实并说明公司未

披露相关资金流入方的原因及其合理性，发表的核查意见是否审慎、准确。 

 

会计师回复： 

会计师在各年审计过程中，具体核查方法、过程包括： 

（1）根据公司2019-2021年会计记录和合同台账，取得构建长期资产付款、采

购设备预付款前十名供应商具体名单； 

（2）通过企查查等公开系统查询各供应商公司基本情况并向上市公司了解这

些供应商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3）抽查复核相关采购合同、实物交接单据，付款单据，检查相应会计记录； 

（4）在各年审计过程中与其中主要供应商了解合同执行情况，了解供应商与

上市公司及其股东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其他利益安排，对公司当年支付给各主要

供应商的款项金额向各家供应商进行函证。会计师对公司2021年当年支付给前九大

供应商A、B、C、K、Q、R、S、T、U的金额向供应商进行函证，截止本次回复出

具日均已收到对方公司“信息证明无误”的回函。 

收到本次监管问询后，会计师再次检查函证、访谈等相关记录；对比公司提供

的各家基础情况与企查查等公开系统查询信息是否一致；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控

人了解核实，控股股东、实控人及其关联方是否与上市公司长期资产构建相关，是

否直接或间接收取相关资金。 

 通过上述方式，会计师获取了公司2019-2021年构建长期资产付款、采购设备

预付款前十名供应商的具体信息并执行相应程序，经核查，会计师认为公司与上述

供应商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未发现相关资金直接或间接流向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的情形。 

收到本次监管问询后，针对公司未披露相关资金流入方的情况，会计师抽取上

述各家供应商的合同，逐一查看保密相关条款，并向上市公司了解与各家供应商的

合作情况。经了解，根据公司与相关供应商签订的合同，公司负有保密义务，在未

经供应商同意的情况下，公司如披露其相关信息，将承担违约责任。同时由于受疫

情和国际形势影响，目前半导体设备资源寻找困难，设备采购难度较大，公司与上

述供应商的合作涉及商业秘密，若公开披露，可能加剧设备采购难度，给公司带来



经济损失，损害全体股东利益。因此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2.2.7条关于信息披露

暂缓和豁免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认为上述供应商的信息属于商业秘密、商业敏感

信息，如果披露可能引致不当竞争、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或者误导投资者，豁免

披露相关信息，具有合理性。 

综上，会计师对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发表的核查意见是审慎、准确的。 

2.回复公告显示，2021 年末，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余额 5.83 亿元，为采购设

备预付款，预付比例为 30%-50%不等。其中，2020年与供应商 A、G签订采购合

同并预付 1.32亿元， 2021年与供应商 D签订采购合同并预付 3.8亿元，均尚未形

成设备类资产。 

请公司补充披露：（1）自 2020 年以来与供应商 A、G、D 的具体交易情况，

包括签订采购合同、预付款项、设备到货及转入固定资产的具体时间，结合所采购

设备的类型、成新度、最终货源地等，分析说明采购周期长于一年的商业合理性及

大额预付的必要性，是否符合行业惯例；（2）预付供应商 A、G、D 相关款项拟

采购的设备是否由其生产，如否，补充披露最终供应商，并说明是否由公司指定，

相关预付款项是否存在转移支付安排，是否流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

方，是否存在其他潜在安排或限制性用途。请年审会计师结合对预付设备款的函证

及回函情况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自 2020年以来与供应商 A、G、D的具体交易情况，包括签订采购合同、

预付款项、设备到货及转入固定资产的具体时间，结合所采购设备的类型、成新度、

最终货源地等，分析说明采购周期长于一年的商业合理性及大额预付的必要性，是

否符合行业惯例； 

2020年以来与供应商 A、G、D的具体交易情况列表： 

厂商 
签订采购

合同时间 

预付款项 

时间 

设备到货 

时间 

转入固定

资产时间 
类型 成新度 

最终货

源地 

供应商

A 

2019年 9

月 

2019 年 10 月

至 2019 年 12

月 

2020 年 8 月至

11 月到货四

台；2021 年 1

月至 6 月到货

五台；2021年 7

月至 12 月到货

十八台 

 

未转入固

定资产 

扩散、检测

类工艺设备 

翻新二

手设备 

韩国、

美国、

日本 



2020 年 4

月 

2020年 10月、

2021年 12月 
未到货 

未转入固

定资产 

注入、光刻

类工艺设备 

2020 年 5

月 

2020 年 10 月

至 12月 
2021年 4月 

未转入固

定资产 

抛光、磨片

类工艺设备 

供应商

G 

2020 年 6

月 

2020 年 10 月

至 11月 
未到货 

未转入固

定资产 

注入、扩散

类设备 

翻新二

手设备 
日本 

供应商

D 

2020 年 4

月 
2020年 4月 2020年 8月 

未转入固

定资产 

刻蚀类工艺

设备 

翻新二

手设备 

日本、

韩国、

美国、

欧洲 

2020 年 5

月 

2020 年 10 月

至 11月 

2021 年 2 月到

货九台；4月到

货十三台；5月

到货七台 

未转入固

定资产 

光刻类工艺

设备 

2020年 11

月 

2020 年 12 月

至 2021年 1月 
2021年 2月 

2021 年 6

月 

刻蚀类工艺

设备 

2021 年 2

月 

2021年 3月至

4月 
2021年 6月 

未转入固

定资产 

刻蚀类工艺

设备 

2021 年 3

月 
2021年 3月 2021年 4月  

未转入固

定资产 

光刻类工艺

设备 

2021 年 4

月 

2021年 4月至

5月 
2021年 6月 

未转入固

定资产 

光刻类工艺

设备 

2021 年 6

月 

2021年 7月至

9月 
未到货 

未转入固

定资产 

刻蚀光刻类

工艺设备 

2021年 11

月 
2021年 11月 2022年 3月 

未转入固

定资产 

刻蚀类工艺

设备 

2020年以来,公司与供应商 A签订三份采购合同，合同预付款项 40%-50%，其

中两份合同设备已到货，在安装、调试、工艺验证过程中，还有一份合同设备未到

货，在执行过程中。公司与供应商 G 签订一份采购合同，合同预付款项 35%，目

前该合同设备未到货，在执行过程中。公司与供应商 D 签订设备采购合同八份，

合同预付款项 20%-70%，其中有六份合同设备已到货，在安装、调试、工艺验证

过程中，有一份合同已执行完毕，设备已在 2021年 6月转入固定资产，有一份合

同设备未到货，在执行过程中。根据设备采购难易程度、供应商货源情况，以及供

应商对设备进行翻新所需时长不同，公司购入的每一批设备采购周期差异较大，有

部分设备几个月内就可以到货，还有部分设备需要一年以上才能到货。 

公司与上述供应商采购的设备主要为前道晶圆制造的工艺设备，技术要求精细

度高，且主要为进口翻新二手设备，最终货源地包括日本、韩国、美国、欧洲等。

行业内半导体芯片制造设备多为进口设备，行业惯例无法实现赊销，需要提前预付

货款才能实施采购。另外，鉴于近几年半导体芯片制造行业的日益火爆，各芯片制



造商的新增崛起，及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疫情的影响，导致设备采购难度加大，订货

周期延长。 

设备供应商为确保后续合同顺利实施，无论是国内采购还是国外采购均会要求

设备需求方提前支付预付款，部分设备制造商收到预付款后方开始订制所需设备，

另一方面设备需求方根据渠道商要求预付货款，可以提前锁定货源，获得设备的优

先购买权。因行业内设备资源有限，为稳定设备资源，保障设备的采购进度，公司

需要提前预付设备采购款，按照货源及采购的难易程度，预付款项在 30%-60%不

等。 

近年来半导体芯片制造企业普遍存在设备采购难、采购周期长等问题，并且在

采购设备过程中均需要提前预付一定比例的款项。结合以上原因，公司认为部分设

备采购周期长于一年，且需要进行大额预付，是合理且必要的，也是符合客观实际

情况和行业惯例的。 

 

（2）预付供应商 A、G、D 相关款项拟采购的设备是否由其生产，如否，补

充披露最终供应商，并说明是否由公司指定，相关预付款项是否存在转移支付安排，

是否流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是否存在其他潜在安排或限制性用

途。 

供应商 A、G、D均为设备渠道商，公司预付相关款项拟采购的设备并非由上

述供应商生产。各供应商有自己的采购资源和渠道，主要来源于海外，且采购资源

及渠道为供应商的重要商业秘密，供应商不同意向公司透漏。公司在与供应商合作

过程中，只与其约定采购符合公司要求的设备，不会约束或限制供应商的货源渠道，

公司采购设备的最终供应商并非由公司指定。供应商 A、G、D均已成立多年，长

期从事设备销售业务，并非公司关联方，公司向其支付的预付款项，其全部用于为

公司订购设备，所购设备正在陆续到货。因此，相关预付款项不存在转移支付安排，

未流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不存在其他潜在安排或限制性用途。 

 

会计师回复： 

年审中核查过程： 

（1）根据公司会计记录和合同台账，抽查供应商 A、G、D相关的采购合同，



核对结算条款与实际预付款金额，抽查设备到货单据，现场查看相关设备调试情况； 

（2）通过企查查等公开系统查询各供应商公司基本情况； 

（3）向供应商A、G、D了解合同执行情况，了解供应商A、G、D与上市公司

及其股东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其他利益安排，供应商回复确认与上市公司股东方

没有关联关系，不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或其他交易；对公司2021年当年支付给供应商

A、G、D的金额向供应商A、G、D进行函证，截止本次回复出具日均已收到对方

公司“信息证明无误”的回函。 

收到本次监管问询后，会计师再次检查函证、访谈等相关记录；对比公司提供

的各家基础情况与企查查等公开系统查询信息是否一致并向上市公司了解这些供

应商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是否指定最终供应商，相关预付款

项是否存在转移支付安排，是否存在其他潜在安排或限制性用途； 

综上，会计师认为供应商 A、G、D相关预付款项不存在转移支付安排，未流

向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不存在其他潜在安排或限制性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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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2年 7月 18日 

 


